证明函
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：
[bookmark: _GoBack]兹证明李诗霖（身份证：230702199309260025）为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在职员工。
 特此说明。 






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2020年9月21日
